
[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一學生自主學習重要事項] 

一、3/22(五)第 5 節起，請同學依選填分發結果至指定教室，進行自主學習計畫實作。 

二、5/3(五)第6節下課前，請將「自主學習計畫書」(經申請人及家長簽名)交給自主學習

指導教師審核。小組共學者，每位同學亦須填寫自己的自主學習計畫書。 

三、計畫書經圖書館格式審查後，交由指導教師於5/10(五)課堂上發還給同學。請自行

妥善保存(建議掃描存檔)，以利學習進度掌控及期末製作成果報告。 

四、本學期計畫執行期間為 5/10(五)至 6/7(五)，共 4 週，每週須撰寫「自主學習日誌」，

並交給指導教師檢視、給予回饋及認證。小組共學者，每位同學亦須撰寫自己的學

習日誌。 

五、自主學習如需借用學校平板電腦，由指導教師統計當節數量後指派同學至設備組借

用及歸還。 

六、如需使用其他場地或設備，需經場地或設備主管單位及指導教師同意。若使用實驗

室及實驗設備，需在指導教師陪同下進行。 

七、如需至圖書館查找、借閱館藏或使用「資訊檢索區」設備進行列印、掃描或影印，

須填寫「自主學習時間圖書館利用簽核表」(自行至圖書館網站下載列印)，經指導教

師簽名同意後持表至圖書館利用，結束後將簽核表攜回自主學習教室交由指導教師

紀錄回班時間及簽名，並確認出缺勤狀況。不開放學生於自主學習時間在館閱覽、

討論或自習！ 

八、計畫完成時須彙整學習歷程資料及紀錄撰寫「成果報告」(請自行下載參考格式)，並

進行成果展示與發表。 

(一)計畫執行成果分享：6/7(五)於各組教室內進行。成果分享應包含動機、目標、計

畫內容、執行過程、成果、困難與解決方式、學習收穫與心得反思等，小組共學

者另須說明團隊分工及個人貢獻。 

(二)成果報告：成果報告書中應含計畫書、學習日誌、成果作品、照片、影片連結…

等佐證資料，小組共學者，每位同學亦須撰寫自己的成果報告書。請於 6/12(三)

前將成果報告書交給指導教師檢視，指導教師會給予回饋建議。 

九、請於教務處規定期限內，自行將完整的「自主學習成果報告書」、歷程紀錄或發表影

片，上傳至「學習歷程檔案系統」「多元表現」「彈性學習時間紀錄」（類別：

自主學習），無須經指導教師認證。 

十、請多加利用圖書館網站「自主學習專區」資源，自主學習日誌、

自主學習成果報告書格式請至專區「格式下載」中下載。 

 

( https://reurl.cc/LMWWg9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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